
【裁判字號】99,重訴,1094

【裁判日期】1000325

【裁判案由】返還買賣價金

【裁判全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年度重訴字第1094號

原　　　告　賴琮文

訴訟代理人　王信凱律師

　　　　　　李伸一律師

被　　　告　桂元貞原名桂珍珍.

訴訟代理人　劉大新律師

　　　　　　黃福雄律師

　　　　　　邱玉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買賣價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00 年3 月1 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款、第3 款定有明文。查本

 件原告於起訴時基於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被告返還原告新臺

 幣（下同）2,200 萬元價金，嗣於民國99年11月9 日本院言詞

 辯論時，將上述訴之聲明減縮為2,100 萬元（本院卷(一)第33頁

 反面），應予准許。又原告於99年11月9 日另依民法第259 條

 回復原狀之規定，追加請求被告返還價金，並以之為預備之訴

 ，二項訴訟標的雖不相同，但爭點均在系爭畫作（詳後述）是

 否為真蹟，基礎事實皆屬同一，訴訟資料及證據亦均共通，宜

 於同一訴訟程序解決，亦應准許。

二原告方面

(一)主張：

 1.被告於95年1 月間在臺北市○○區○ 段203 號開設藝品店，

   竟向原告佯稱署名畫家林風眠「楓樹」、「四鶴」、「雙鶴

   」、「戲人物」、「漁夫」、「仕女」3 幅、「樹橋」、「

   荷花」、「書法證書」、「戲人物油畫」，及吳冠中「山村

   」、「裸女油畫」，以及李可染「牧童騎牛」等15幅（下稱

   系爭畫作）實為贗品之畫作為真蹟，其願廉價出售云云，致

   原告陷於錯誤，誤信系爭畫作均係真蹟，而以合計2,100 萬

   元購買系爭畫作（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各次購買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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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金如下：

 (1)95年1 月17日以700 萬元購入林風眠之「楓樹」、「四鶴」

   等2 幅畫作，原告簽發票據號碼BB0000000、BB0000000、BB

   0000000、BB0000000、BB0000000、BB0000000、BB0000000

   ，面額合計4,268,000 元，付款銀行為寶華商業銀行之支票

   7 紙，及現金32,000元交予被告，並交付原告所有之徐悲鴻

   、陳抱一及趙無極油畫作品3 幅，以270 萬計價，合計700

   萬元。

 (2)95年2 月27日以每幅價額80萬元之價格，向被告購入吳冠中

   之「山村」、林風眠之「雙鶴」、「戲人物」、「漁夫」、

   「仕女」3 幅、「樹橋」、「荷花」、「書法證書」等10幅

   畫作，原告於同日匯款400 萬予被告，並簽發發票日期95年

   5 月28日，票據號碼BB0000000 ，面額388 萬元，付款人寶

   華商業銀行之支票乙紙予被告，同時給付現金12萬元，合計

   800 萬元。

 (3)95年3 月10日以600 萬元價格向被告購入李可染之「牧童騎

   牛」、吳冠中之「裸女油畫」、林風眠之「戲人物油畫」，

   原告除支付現金38萬元予被告外，並簽發發票日95年7 月28

   日，票據號碼BB0000000 ，面額256 萬元，及發票日95年9

   月30日，票據號碼BB0000000 ，面額308 萬元，付款人均為

   寶華商業銀行之支票2 紙予被告。

 2.嗣原告委託友人王福偉將系爭畫作中部分作品分別送北京九

   歌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及香港佳士得拍賣公司拍賣，被指為假

   畫而遭退回，又經中機產業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白志良送鑑定

   ，仍認定為假畫，復由臺北友生昌毛筆專家潘文登、被告兄

   長開設畫廊之經理梁銘珠等人鑑定為假，更經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畫廊協會（下稱畫廊協會）認定為爭議件而不予鑑定，

   足認系爭畫作確屬贗品無疑。縱使被告未對原告行使詐術，

   爭畫作亦具有減少價值之重要瑕疵，無法達到契約預定效用

   ，應由被告負瑕疵擔保責任，原告依法自得解除系爭買賣契

   約。據此，原告遂於97年2 月20日在訴外人王福偉陪同下，

   以受詐欺為由，向被告同時表示撤銷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

   意，並請求返還價金，惟履經催討，被告仍拒絕給付，而被

   告前述詐欺犯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98

   年度續偵字第293 號提起公訴。並以：(1)先位之訴：系爭買

   賣契約既經撤銷，被告受領2,100 萬元價金之法律上原因已

   不存在，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價金。(2)備

   位之訴：原告既已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亦得依解除契約後回

   復原狀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2,100 萬元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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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系爭畫作均有畫家署名，且被告係以真蹟價格售予原告，足以

 使原告相信系爭畫作均屬真蹟。又系爭畫作之真偽，事涉專業

 鑑定之知識，原告並未具備相關鑑定技術，自難於買受之際立

 即發現系爭畫作為贗品。另原告並無偽製畫作之管道，而被告

 於刑事案件之偵審階段均未對系爭畫作之同一性提出質疑，其

 質疑原告送鑑定之畫作與系爭畫作並非同一，顯為阻擾發現真

 實，委無足取。

(三)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2,100 萬元，及自95年3 月10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方面

(一)抗辯：

 1.原告於95年1 月間向被告購買數批畫作、瓷器、玉石、唐卡

   等，總價2 千餘萬元，其後三度更換部分物品，始換得系爭

   畫作，故系爭畫作價金未達2,100 萬元。且原告所簽發用以

   支付價金之支票迭遭退票，迄今尚積欠500 餘萬元。原告於

   退票後，曾表示因財務問題無力支付其餘款項，請求退貨，

   惟因原告已購買前述物品及更換系爭畫作多時，被告未予同

   意。孰料，原告竟謊稱系爭畫作為仿畫，而提出刑事告訴，

   經本院以99年度易字第1597號刑事判決諭知無罪，被告既無

   詐欺行為，原告自無撤銷系爭買賣契約之權。況原告以經營

   買賣字畫為業務，並非毫無判斷系爭畫作價值之能力，系爭

   畫作均由原告親自檢視挑選，兩造從未討論系爭畫作之品質

   ，被告亦從未擔保系爭畫作之品質與真偽。又原告所主張經

   中機產業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白志良送鑑定認定為假畫，臺北

   友生昌毛筆專家潘文登認定為仿畫，委託王福偉送往北京九

   歌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及香港佳士得拍賣公司拍賣，被指為假

   畫而遭退回等，均非事實。

 2.原告主張其於95年1 月間取得系爭畫作，而所稱於97年2 月

   20日在王福偉陪同當面向被告表示撤銷買賣契約並請求退款

   一事，並非事實，其遲至99年6 月18日始起訴請求返還價金

   ，顯已逾民法第93條前段所定1 年除斥期間，又縱系爭畫作

   有原告所指瑕疵，原告於95年3 月委託北京瀚海公司拍賣時

   即已知悉，卻遲至97年6 月始對被告提出告訴，及於99年11

   月9 日主張系爭畫作品質有瑕疵，顯然怠為通知，依民法第

   356 條第2 項，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

(二)抗辯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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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

(一)被告於95年1 月至3 月間陸續出售系爭畫作予原告。

(二)原告前以被告涉犯詐欺取財罪嫌，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97年度偵字第26190 號為不起訴處

 分，原告不服，聲請再議，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以98年度上

 聲議字第1815號發回續查，再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官以98年度偵續字第293 號提起公訴，嗣經本院以99年度易字

 第1597號刑事判決諭知無罪，現由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

 前述事實除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起訴書、判決書在卷可憑外

 （分見99年度司促字第15434 號卷第4-7頁、本院卷(一)第17-18

 、23-27 頁、本院卷(二)第174 頁），且為兩造不爭執（本院卷

 (一)卷第89頁），堪予認定。

五兩造爭執要點及本院之判斷：原告主張系爭畫作實為贗品，被

 告卻告以均屬真蹟，願廉價出售而實施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

 ，於95年1 月至3 月間陸續以合計2,100 萬元購得系爭畫作，

 嗣原告於97年2 月20日同時行使撤銷權及解除權，而請求被告

 返還價金。被告則以原告於95年1 月至3 月間陸續購買者為數

 批畫作、瓷器、玉石、唐卡等合計2,100 萬元，系爭畫作乃原

 告三度更換所得，價金未達2,100 萬元，且原告迄今仍有500

 餘萬元價金尚未清償，及被告從未擔保系爭畫作之品質與真偽

 ，原告亦未能證明系爭畫作係贗品等語置辯。據此，本件爭點

 厥為：(一)系爭畫作之價金若干？(二)系爭畫作是否係真蹟？（以

 下為先位之訴部分）(三)倘系爭畫作非真蹟，被告出售系爭畫作

 時有無施用詐術？(四)承上，如被告有施用詐術，原告是否已於

 97年2 月20日合法行使撤銷權？（以下為備位之訴部分）(五)倘

 系爭畫作非真蹟，被告應否負擔瑕疵擔保責任？(六)承上，如被

 告應負擔瑕疵擔保責任，原告是否已於97年2 月20日合法行使

 解除權？茲分述如下：

(一)系爭畫作之價金若干？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

 之價金2,100 萬元，惟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

 事實，自應負舉證之責。依原告於98年10月2 日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續字第293 號告訴被告詐欺案件偵查中，

 陳報原告於94、95年間陸續向被告購買古董、玉石之明細表可

 知，原告於前述時間向被告購買之物品，除系爭畫作外，尚有

 瓷器、玉石、唐卡及其他畫作等物品（本院卷(二)第198 頁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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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第202 頁），且依原告於97年7 月10日具狀對被告提出詐欺

 告訴時所檢附之支票明細亦可知，原告簽發作為支付價金之支

 票票面金額合計3,574,800 元（本院卷(二)第6-8 頁），原告並

 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字第26190 號偵查中自承

 前述支票除用以支付系爭畫作價金外，尚包括其他物品（同卷

 第128 頁），則兩造就系爭畫作之價金合意究竟若干，尚屬未

 明。又原告前述關於其給付價金之各情（即二1.所列(1)、(2)、

 (3)），除以支票給付之款項外，其餘給付現金、以其他畫作計

 價抵付部分，均為被告否認，原告復未舉證以證其說，其主張

 系爭畫作之價金為2,100 萬元，已難採信，況縱使原告前述關

 於其簽發支票、給付現金，用以給付價金之情屬實，亦不能證

 明該等款項即為系爭畫作之價金，是原告主張系爭畫作之價金

 為2,100 萬元，自無可採。

(二)系爭畫作是否係真蹟？

 原告雖主張系爭畫作中部分作品經送拍賣公司拍賣被指為假畫

 而遭退回，及經中機產業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白志良、臺北友生

 昌毛筆專家潘文登、被告兄長開設畫廊之經理梁銘珠等人鑑定

 為假，更經畫廊協會認定為爭議件而不予鑑定，足認系爭畫作

 為贗品等語。然而，潘文登經檢察官傳訊到庭證稱：其是作筆

 墨賣工具，不認識原告，對畫也不懂，亦未曾見過系爭畫作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80頁）。證人王福偉雖於本院到庭結證稱：

 95年3 月間帶了2 、3 幅林風眠的畫前往北京瀚海，其中1 幅

 是「仕女」，後面有點燈，另1 幅是「荷花」，有無另1 幅要

 回去查資料，翰海只收「仕女」，其他的沒有收。96年8 月間

 帶了2 幅林風眠的畫「荷花」、「鷺鷥」，及吳冠中的1 幅版

 畫前往香港佳士得。北京瀚海和香港佳士得的承辦人說「東西

 不對」，沒有上拍，他們說「東西不對」的意思就是指畫作是

 假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48 頁及同頁反面），惟前述證言亦

 僅能證明拍賣公司有拒收之事實，該等畫作實際上未經鑑定，

 自不能認定證人王福偉攜往北京及香港之畫作並非真蹟，更無

 從推論系爭畫作全數均為贗品。再依畫廊協會99年1 月18日（

 99）畫協字第0002號函及附件，雖可認定原告確於99年1 月16

 日檢送15幅畫作，向該協會申請鑑定，經該協會以該等畫作為

 爭議件，不予鑑定之情（見本院卷(二)第53-57 頁）。惟依畫廊

 協會100 年2 月10日（100 ）畫協字第0003號函覆本院：「一

 本會受理鑑定鑑價申請作業流程，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為本

 會鑑定鑑價委員初審，第二階段為召開專案評鑑會議。但初審

 結果若為爭議件，則予以退回，不受理鑑定鑑價之申請。二爭

 議件是泛指經鑑定鑑價委員初審後，從外觀形式上疑似該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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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仿作、授權不明之翻製品、或來源不明之作品等皆屬之。三

 不予鑑定之原因，是基於國內對於藝術品之界定與規範之相關

 法律不夠周全，且本會並沒有法定之調查權限，為免困擾，故

 對於爭議件予以退回，不受理鑑定鑑價之申請。」等內容可知

 ，畫廊協會僅就該等畫作予以初審，尚未進入鑑定程序，因該

 會無法定調查權限，無法就該等畫作之真偽進一步審認（見本

 院卷(一)第137 頁），是仍不能逕予認定該等畫作係屬仿作，況

 被告就原告檢送該會申請鑑定之畫作即為系爭畫作一節，仍有

 爭執，是二者是否具有同一性，亦有疑問。而原告就其餘經中

 機產業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白志良、被告兄長開設畫廊之經理梁

 銘珠等人鑑定為假等主張，均未舉證，原告主張系爭畫作均屬

 贗品，亦無足取。

六綜上所述，原告既不能證明系爭畫作之價金若干，復未能證明

 系爭畫作並非真蹟，所持被告有詐欺行為，或系爭畫作具有重

 要瑕疵等主張，均無理由，自無再審酌原告是否合法行使撤銷

 權、解除權等其餘爭點之必要。是原告本於不當得利及依解除

 契約後回復原狀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所受領之價金，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

 失其附麗，併予駁回。

七原告雖一再以系爭畫作乃木刻水印印刷加彩製成，請求送財團

 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鑑定。惟以原告經營翊品軒文物有

 限公司，以買賣珠寶、字畫為業務，復與證人王福偉有同類業

 務往來10年餘之情（見本院卷(一)第70-71 頁），顯見原告之字

 畫交易經驗豐富，倘系爭畫作如原告所主張係以木刻水印印刷

 加彩此等粗糙手法製成，其於受領系爭畫作時，豈有完全未生

 疑慮之理？況原告受領系爭畫作之時間為95年間，至今已逾5

 年，被告質疑原告現持有之畫作與系爭畫作之同一性，亦屬有

 理，原告請求再將系爭畫作送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

 鑑定，核無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

 ，及未予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

 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邱蓮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曼琳

Page 6 of 6


